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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0年11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0年1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提交了2020年11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0年11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0年11月2日提交的2020年11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48笔，合计2,247.79万元。其中：投资报建部支出约59.83万元；项目发展部支出约0.40万元；规划设计部支出约74.93万元；合约管理部支出约1,828.43万元；营销策划部支出约224.20万元；人事行政部支出约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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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门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投资报建部
	59.83
	0.00
	59.83

	项目发展部
	0.00
	0.00
	0.40

	规划设计部
	230.58
	19.40
	74.93

	合约管理部
	4,563.73
	1,807.83
	1,828.43

	营销策划部
	277.57
	10.00
	224.20

	人事行政部
	0.00
	0.00
	60.00

	财务管理部
	0.00
	0.00
	0.00

	总   计：
	2,247.79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投资报建部资金计划
2020年11月份投资报建部计划支付4笔，金额约598,312.00元，包括技术合同书（1号地块、2号地块住宅项目建筑面积、停车位、绿地面积、建筑密度预测）进度款、盛泽2号地块北侧红线外临时占地复垦保证金及租金。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32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2#地块北侧红线外临时占地复垦保证金”265,48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总金额265,48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2号地块北侧红线外临时占地已通过政府审批。可认为支付金额及节点合理。
（2）用款编号33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地块住宅项目建筑面积、停车位、绿地面积、建筑密度预测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款117,41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9-0012，合同总金额117,418.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的工作成果，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4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地块住宅项目  建筑面积、停车位、绿地面积、建筑密度预测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款167,65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09-0013，合同总金额167,654.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的工作成果，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8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2#地块北侧红线外临时占地租金”47,76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总金额47,76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2号地块北侧红线外临时占地已通过政府审批。可认为支付金额及节点合理。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投资报建部4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项目发展部资金计划
2020年11月份项目发展部计划支付1笔，金额约4,000.00元，包括盛泽生活区临时供水绿化赔偿费。具体分析如下：
用款编号41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政府“盛泽生活区临时供水绿化赔偿费”4,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项目发展部1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规划设计部资金计划
2020年11月份规划设计部计划支付6笔，金额约749,329.50元，包括1#、2#地块住宅项目基坑设计合同进度款、1#、2#地块住宅项目人防工程-人防设计合同进度款、售楼处精装修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盛泽105、140、180户型样板房精装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35计划支付上海海洋地质勘察设计有限公司“2#地块住宅项目基坑设计合同”进度款5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7，合同总金额180,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用款编号36计划支付上海海洋地质勘察设计有限公司“1#地块住宅项目基坑设计合同”进度款36,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8，合同总金额120,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7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预付款106,987.5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6，合同总金额356,625.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占总设计费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38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预付款117,342.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5，合同总金额391,14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占总设计费3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39计划支付毫设（上海）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盛泽105、140、180户型样板房精装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14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2，合同总金额288,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20.00% ，深化方案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30.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40计划支付上海颐玖贰壹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精装修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291,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970,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94,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深化方案确认后30个工作日内付款3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规划设计部6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合约管理部资金计划
2020年10月合约管理部计划支付共7笔，合计金额约18,284,266.99元，为工程进度款及其他预留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31计划退还投标单位“招投标保证金”200,000.00元；经核查，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2）用款编号42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进度款5,998,210.17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3，合同总金额27,829,982.00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3,0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计划付款，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约68.27%，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工程进度款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43计划支付普元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进度款30,713.57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9，合同总金额441,394.61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78,262.66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项目入伙并内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计划付款，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约7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工程进度款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4计划支付江苏隆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总承包工程”进度款2,646,286.8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5，合同总金额7,780,409.72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8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完成（形象进度已达80%）。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计划付款，售楼处总承包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约7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工程进度款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45计划支付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进度款3,799,860.89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9，合同总金额8,285,515.56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0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精装修正在施工（室内石材、吊顶、地面瓷砖、水电隐蔽工程已完工、装修辅材、灯具电缆已到场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计划付款，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约7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工程进度款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46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一期基坑围护分包工程进度款4,859,802.51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已签订合同的付款条款严格执行。
（7）用款编号47计划支付杭州天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进度款749,393.05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2，合同总金额1,300,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已入场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按照节点付款，设备到场付至设备金额的70%，安装完成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5%，结算完成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预留5%的质保金；经审核，含本期计划付款，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约57.6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工程进度款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合约管理部的7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除用款编号31和用款编号46外，其余5笔用款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营销策划部资金计划
2020年11月份营销策划部申请28笔费用，合计金额2,242,013.00元，包括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款、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款、临时展厅零星物料费、临时展厅系列活动合同款、临时展厅搭建合同、户外广告合同款、沙盘模型制作合同款、人员报销及工资等。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服务款10万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8-0001 ，合同总金额120万元。截至10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0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经审核，含本期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6.67%，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合同款49,68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09-0008 ，合同总金额13,775.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每周按项目的实际结算金额开具发票，结算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定制礼品（U 盘、打火机等）购销合同”合同款19,46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09 ，合同总金额19,46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定制礼品（U 盘、打火机等）购销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礼品（家电）购销合同”合同款49,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0 ，合同总金额49,6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开放礼品（家电）购销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 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合同”合同款85,64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1 ，合同总金额85,648.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总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吴江市宏伟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外广告（绸都大道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合同款129,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2 ，合同总金额162,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于活动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80%合同款项即人民币129,600.00元；协议签署后60个工作日内，甲方须一次性交纳剩余20%的广告制作费含税价32,400.00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户外广告（绸都大道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永乐昊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国庆系列活动合同”合同款4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3 ，合同总金额48,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于活动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国庆系列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外广告（东方路、新生大厦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合同款24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10-0014 ，合同总金额310,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80%，即248,000.00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户外广告（东方路、新生大厦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苏州七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20年国庆路演活动合同”合同款16，7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5，合同总金额16,7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于活动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2020年国庆路演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苏州奂美空间营造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展模型（含底座）制作合同”合同款20,9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6 ，合同总金额22,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模型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安装到位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95%，剩余5%为质保金，一年无息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临展模型（含底座）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10月份来访礼（三折伞）采购合同”合同款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7，合同总金额28,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10月份来访礼（三折伞）采购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上海国景模型设计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模型制作合同”合同款159,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10-0019，合同总金额168,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模型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安装到位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95%，剩余5%人民币8,400.00元为质保金，一年无息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模型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苏州泽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售楼处制作安装合同”合同款533,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04，合同总金额533,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在每次物料制作安装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日内向甲方申请付款，甲方在乙方提交齐全的付款资料并审核确认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当次结算价的 100 %，待保修期满（1个月）后，乙方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资料，甲方扣除相关应扣款项（如有）后将剩余款项（如有）无息支付给乙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售楼处制作安装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小区道闸、护栏及电梯（10月）广告制作合同”合同款36,36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1，合同总金额36,36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安装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全款。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小区道闸、护栏及电梯（10月）广告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销售物料（A3海报）制作合同”合同款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2，合同总金额28,00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销售物料（A3海报）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渠道地推礼品（11月）采购合同”合同款19,25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3，合同总金额19,250.00元。截至10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渠道地推礼品（11月）采购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定制矿泉水（9月）制作费用”9,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国庆节小红旗采购款”7,2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苏州醛无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除甲醛（10月）服务费”2,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用款编号20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销售名片印刷（9月）印刷制作款”5,65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用款编号21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增补物料款”8,39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用款编号22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零星物料采购（9月-10月）款”8,36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用款编号23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铁马（含定制铁马套）采购款”8,8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4）用款编号24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问卷及单页快印物料款”8,6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5）用款编号25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楼书快印（9月第一版）费用”6,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6）用款编号26计划支付苏州七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客户伴手礼（橙子礼盒）采购费用”6,2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7）用款编号27计划支付营销员工工资15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8）用款编号28计划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450,000.00元，主要支出是销售物业工装、物业宿舍租赁费、差旅费，车辆费、餐费，招待费等。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营销策划部28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六）人事行政部资金计划
2020年11月份人事行政部计划共申请2笔，合计金额600,000.00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29计划支付员工工资10万，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用款编号30为行政办公费预计50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等。
经审核，我司认为11月份人事行政部2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支出符合编制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结论：
本次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1月资金计划包含六大部分，分别为投资报建部、项目发展部、规划设计部、合约管理部、营销策划部、人事行政部六个部门。分类信息明确，直观，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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